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3-017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2月26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河南佰

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人，代表公司股份87,228,0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4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均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焦作高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87,22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87,22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87,22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5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精功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的通知，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原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0%）及前述质押股份因2011年

度分红派息所增加的现金股利100万元已于2013年2月25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

精功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36,540,587股（含以"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方式与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8%。截止到目前,�精功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1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7%。

公司同时接到股东孙建江先生通知， 孙建江先生原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

公司股份1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已于2013年2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孙建江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4,508,1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8%；截止到目前,� 孙建

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2%。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3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7,012.93 157,831.27 12.15%

营业利润 16,866.84 8,688.82 94.12%

利润总额 16,967.23 8,878.84 9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25.47 7,819.58 8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0 0.38 8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0 3.91 2.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0,534.80 256,020.60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11,671.92 203,330.95 4.10%

股本 20,615.00 20,6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27 9.86 4.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使用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6,866.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4.12%，利润总额16,967.2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1％。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调整经营结构，毛利

率高的产品收入增加及产销量增加带来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1年增长85.76%， 与2012年

10月22日披露的《2012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测的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2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4,520,2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3月4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3号文核

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700�万股，并于2010年12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11,025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14,725

万股。网下配售的限售三个月的740万股已于2011年3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根据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14,725万股为基数，向截至2011年5月6日

的全体登记在册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总股本为20,615万股，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的84,522,550股已于2011年12月10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2012年7月24日， 公司股东王镭、 王辉和王洪俊承诺将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自愿追加锁定

期，锁定期限为：自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截止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20,615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0,798,461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2012年7月24日， 公司股东王镭、 王辉和王洪俊承诺将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自愿追加锁定

期，承诺锁定期限为：自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以上为股东做出的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

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

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3年3月4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4,520,2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3名，均为自然人股东。

4、本次股权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东名称 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流通股数

1 王镭 2,464,145 2,464,145 2,464,145

2 王辉 843,235 843,235 843,235

3 王洪俊 1,212,875 1,212,875 1,212,875

合计 4,520,255 4,520,255 4,520,255

五、备查文件

1、《齐峰股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齐峰股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3-0013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2月

26日上午9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记名投票表

决。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5名，代表股份275,726,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19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

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的议案》(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75,726,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2、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201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郭书生、吕明田回避表决，同意股份4,705,48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3、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275,726,9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邓菲律师

3、结论性意见："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3-009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2月26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工业区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伟章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数9,550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71.3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1�选举林伟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董事。

1.1.2�选举黄仕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董事。

1.1.3�选举黄逸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董事。

1.1.4�选举于林伟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董事。

1.2�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1�选举蔡友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独立董事。

1.2.2�选举金连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独立董事。

1.2.3�选举王文璧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就任，任期三年，该两名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与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监事林桐波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黄仕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监事。

2.2�选举林少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9,55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

弃权，当选为监事。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 熊海博、王书庆

（三）结论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粤威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3-002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2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772,126,343.07 5,655,464,117.34 2.06

营业利润 -165,586,469.95 15,111,220.87 -1195.78

利润总额 119,722,963.30 67,809,486.20 7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65,990.98 20,725,760.85 21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04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0.53% 1.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2,976,405,173.22 11,953,562,308.36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31,368,214.48 3,888,837,749.99 1.09

股本 479,771,290.00 479,771,29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19 8.11 0.99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 第七条的规定计算：2012年股权加权平均数为479,771,

290.00股；2011�年股权加权平均数479,771,290.00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

（1）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7,212.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实现营业利润

-16,558.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95.78%。其中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市

场疲软、天亿公司及天原集团老厂区搬迁和云南地震影响，导致公司整体开工不足，聚氯乙

烯、水泥等产品产销量下降。同时聚氯乙烯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期间费用的增加等因素。

（2）2012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1,972.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5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46.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87%。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收到临港区政府下拨的补助资金2.43亿元进入营业外收入。

2、财务状况

（1）2012年末公司总资产余额为1,297,640.52万元，比上年末增长8.56%，主要原因是海

丰和锐二期募投及相关配套项目等建设投资增加所致。201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余额393,136.82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09%，主要原因是收到临港区政府补助资金及海

丰和锐新增装置产能发挥，产销量增长，利润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

增长。

（2）201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1.67%，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14个百分点；2012年公司每

股收益为0.14元/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0.00%；主要原因是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关于2012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告中对2012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增长165.37%～213.62%，本次业绩快报公告中增长幅度为215.87%，

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范围基本一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534� � �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5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2月26日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2013年2月25日至2013年2月2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2月25日下午3:00�

至2013年2月26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3009号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林伟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34人，代表股份292710572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58.94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3人，代表股份数289230946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58.24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31人，代表股份数347962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7008％。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鑫龙海项目承诺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非关联股东33名，代

表股份14209143股。

表决结果：同意 1394034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8.1083％；反对268800�股，占有效表决权

股数1.8917％；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文文、顾倩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112061� � � �证券简称：11超日债 公告编号：2013-022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超日债” 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11超日债"于2012年3月7日发行，发行规模10亿元，票面利率8.98%，首次付息日为2013年3

月7日。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11超日债"存在的以下风险：

风险提示一：目前，公司流动性困难并未得到缓解，资金仍然较为紧张，"11超日债"是否能

按时首次付息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提示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和《债券业务备忘录第1号》的相

关规定，债券付息两个交易日前，发行人应发布是否能够按时支付利息的公告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上公告债券付息有关事宜， 公司须于2013年3月5日前发布是否能够按时支付债券首

次利息的公告。如果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前发布无法按时支付首次利息的公告，那么"11超日

债"将自2013年3月5日起被实施停牌，并可能被停牌至债券暂停上市；如果债券暂停上市，发行

人在暂停上市公告披露次一交易日起30个交易日内仍不能支付利息，则不再进行交易。

风险提示三：因公司2011年度亏损，且预计2012年全年亏损9亿元至11亿元，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11超日债"将自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13年4月18日）被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

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债券上市交易的决定。

风险提示四： 公司控股股东倪开禄先生及其女儿倪娜与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的关于转让公司股权的意向书仅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意向

书是否能够最终付诸实施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同时，前述事项并不会对"11超日债"首次付息

产生有利影响。

再次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11超日债"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6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和谐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1800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晶女士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陆文俊先生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晶女士

任职日期 2013-02-25

证券从业年限 6.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6年6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担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

理助理职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2月27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

基金主代码 1800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颖女士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华先生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黄颖女士

任职日期 2013-02-25

证券从业年限 9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3年至2008年先后在西南证券、元大京华证券、富国基金从事研

究工作。2008年9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担任行业研究

员、基金经理助理职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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